
苏州个体户注销流程，个体户开超了怎么注销，税务约谈处理

产品名称 苏州个体户注销流程，个体户开超了怎么注销，
税务约谈处理

公司名称 苏州上三旬财务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服务内容:公司注册
服务方式:1对1服务
优势:快速便捷

公司地址 苏州市干将西路515号708室

联系电话 18061939110 18061939110

产品详情

严禁在介绍中插入公司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电话等）,后台审核直接删除,多次违规禁止发布

【事项描述】

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纳税人）发生以下情形，向税务机关申请税务注销。具体包括：

 1．因解散、破产、撤销等情形，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

 2．按规定不需要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的，但经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
的。

 3．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其他机关予以撤销登记的。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或《清税申报表》 2份 “两证整合”个体工商户提
交《清税申报表》，非“两
证整合”个体工商户及其他
个体经营者提交《注销税务
登记申请审批表》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吊
销营业执照的

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发出的吊销工商营
业执照决定复印件

1份

未启用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的

税务登记证件和其他税务证件 1份 已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免
予提供

领用发票的纳税人 《发票领用簿》及未验旧、未使用的
发票

1份

使用增值税防伪税控设
备的纳税人

增值税防伪税控设备 1份

使用其他按规定应收缴
的设备的纳税人

其他按规定应收缴的设备 1份

 

【办理渠道】

1．办税服务厅（场所）

2．电子税务局、移动终端、自助办税终端

【办理时限】

（一）税务机关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办结，涉及税务检查的，检查时间不在此时限内。若在核查检查
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形的，办理时限中止，待相关事项办理完毕后方可继续办理注销事宜，办理时限继续
计算：

1．发生涉嫌偷逃骗抗税或虚开发票等重大事项的；

2．需要进行特别纳税调整的；

3．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注销办理时限中止情形。

（二）对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已缴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控专用设备，且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税务机关提供即时办结服务，采取“承诺制”容缺办理，即：纳税人在办
理税务注销时，若资料不齐，可在其作出承诺后，税务机关即时出具清税文书。

1．未纳入纳税信用级别评价的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

2. 未达到增值税纳税起征点的纳税人。

【办理结果】

纳税人领取《清税证明》或《税务事项通知书》。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纳税人办理税务注销前，应当结清应纳税款、多退（免）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缴销发票和其他税务
证件（已办理）。

3.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应当在向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前申报办理税务
注销；按规定不需要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税务注销，但经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
之日起15日内，申报办理税务注销；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其他机关予以撤销登记的
纳税人，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被撤销登记之日起15日内，申报办理税务注销。

4．已在税务机关进行社会保险费信息登记的，还应办理注销保险费缴费信息登记。

5．纳税人因住所、经营地点变动，按照相关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变更登记处理，涉及改变税务
登记机关的，办理注销的，与纳税人相关联的资格类信息，可不做自动失效或取消处理（包括但不限于
各种税务行政许可、税收优惠资格、税务认定资格等）。

6. 具体容缺条件是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已缴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控专用
设备，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

——未纳入纳税信用级别评价的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

——未达到增值税纳税起征点的纳税人。7．办税服务厅地址、电子税务局网址，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
站或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查询。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49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62号）

3．《税务登记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6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办理企业税务注销程序的通知》（税总发〔2018〕1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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